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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8年爆发的世界性金融乃至经济危机，无论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还是危机发生后各国的应
对举措，都又一次让世人重新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永恒课题。
市场经济的持续良好运行无疑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然而市场在多大范
围内和程度上需要外力尤其是政府的介入和干预，政府应该如何，即以什么样的方式、按照什么样的
程序来介入市场的运行机制，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家、法学家以及政府部门必须慎重思考和认真
对待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著名的市场规制问题。
本书从政府对市场规制的角度，按照法理的逻辑设计了全书的行文结构，阐述了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
系，尤其是政府进行市场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关于政
府如何规制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市场规制应该遵循的法律原则、基本程序，市场规制的权利界
限。
另外，本书还从规范和制约政府市场规制行为的角度，研究和分析了市场规制权力，明确政府权力运
作的法律责任问题。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人类历
史长河中亘古而常新的课题，本书通过多方位研究揭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市场规制以及政
府市场规制行为规范化和法。
治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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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行为方式是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进行积极、主动的宣传，这里的“广告”是指商品经营
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
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其他方法”是指广告以外的其他能够使社会公众知悉的宣传形式，比如产品
发布会、订货会、展销会等。
第三，行为的内容是针对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价
格、售后服务等。
第四，行为客观上表现为虚假的宣传和引人误解的宣传。
所谓虚假的宣传就是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进行的不符合事实的宣传，宣传的内容与商品或者服务的
真实情况不相符合；引人误解的宣传，是指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采用模糊语句进行宣传，宣传的内
容虽然从字面上讲可能是真实的，但就一般消费者的合理判断而言，会使其产生错误的判断、认识。
　　六是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是指经营者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
秘密，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
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第10条）。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
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这里的技术信息，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凭经验、技能产生的，能够在实际生产中运用的技术
情报、数据或知识等，如设计、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等。
而经营信息，是指经营者所享有的具有秘密性质的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与经营管理方法密切相关的信息
或情报，比如管理技巧、客户名单、货源情报、产销策略、招投标中的标底及标书内容等。
作为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必须具备独特性、价值性和保密性三个条件。
所谓独特性，意味着该信息是一般公众所没有或不具备的，价值性意味着该信息能为权利人带来现实
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而保密性说的是该信息被权利人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订立保
密协议、建立保密制度，以及采取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
权利人是否采取保密措施，往往成为判读该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是否为商业秘密的重要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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